莎车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（干部群众交流培训）项目
采购需求
	序号
	活动内容
	活动地点
	活动人数
	活动天数

	　1
	
组织致富带头人、老党员、离退休干部、“两代表一委员”、民族团结模范、四老人员等干部群众代表在县内交流培训，并提供住宿、交通、餐饮、观摩、保险等服务
　
	莎车县内
	3600人
	1天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2
	
组织村（社区）干部、老党员、“两代表一委员”、民族团结模范、基层干部等干部群众代表在疆内交流培训，并提供住宿、交通、餐饮、观摩、保险等服务
	疆内
	70人
	5天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一、服务地点：甲方指定地点
二、签订合同：中标通知书发出后在3日内签订政府采购合同，若第一中标人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，将取消中标资格，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，确定一下候选人为中标人，也可以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。
三、服务期：合同签订后立即策划活动方案，于2022年完成所有活动计划（视当地疫情情况而定）。
四、付款方式：按批次及实际出行人数付款，具体以签订合同为准。
五、中标价包含范围：活动策划、食宿、交通、观摩、保险等所有费用。
（1）针对项目提供详尽的项目需求分析以及清晰的描述，对该项目提供总体认识、理解以及整体规划；
（2）针对本项目有专门负责执行团队，具体的项目负责人及人员组建构成；
六、住宿：以宾馆单间或标准间为最低标准，以接待从事商务旅行者为主的三星级酒店，确保地理位置、环境条件、设备设施配置、清洁卫生、服务水平等达到高质量要求。
七、交通：根据活动地点确定采用何种交通方式，确保预定、改签、退票、包租等事项顺利进行，不耽误活动时间。疆内火车往返每人最低按硬卧标准，县内、市内接送交通工具以大型座席客车高一级为最低标准，全天包接送并安排足够的车辆，确保每批次乘坐人员不得发生拥挤和遗漏情况。
八、餐饮：正餐每顿每人不得低于35元，以餐饮企业建筑特点、设备设施条件、菜品质量、服务能力、食品安全、环境卫生、民餐等高质量要求，附图片以备评审。
九、观摩：观摩地点最少8个。针对项目实施进度计划以及具体时间安排及计划表，事先做好门票的预定，避免过多的浪费活动时间，具体观摩地点数量以中标后签订的合同为准。
十、保险：为参加本次活动的人员购买意外保险，保险期间从活动开始之日起，直至活动结束之日。
[bookmark: _GoBack]十一、防疫措施：合理安排活动期间人员核酸检测，配发一次性医用口罩、组织工作人员配备手持额温枪，制定在本活动期间防疫方案，确保参加活动人员的健康不受侵害。
十二、应急方案：对本次活动作出应急预案，如：急救车安排计划、天气原因、不可抗力因素、交通方面、餐宿安全等方面。
十三、其他要求：1、中标后，中标单位应安排全陪管理人员、向导带队负责全程讲解及各观摩点位的接洽，使行程安排更紧凑，时间安排合理，服务期内按时组建团队，活动期间不得安排自费项目；2、观摩结束后需要提供相应场所进行交流学习。

